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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署長慧娟：（在台下）沒有，我們會依照委員建議…… 

主席：本案照案通過。 

進行第 7 案。 

7、 

案由：有鑑於醫療技術日新月異，有些病患選擇採用新科技之手術方式，其具有傷口小、手

術時間短，其復原期也短之優點，然目前迄今僅部分新科技醫療技術納入健保，造成病患、醫

院與健保體系三輸之局面！考量中央健康保險署依法辦理新醫療技術相關業務，為利民眾醫療

權益，爰建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應要求醫療院所落實申報自費項目，對於已完成醫療科技評估項

目結果未納入支付項目者，應俟醫療機構技術成熟或合乎成本效益後，即再次辦理醫療科技評

估，研議納入支付標準。 

提案人：陳宜民 

連署人：蔣萬安  王育敏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陳專門委員真慧：（在席位上）沒意見。 

主席：進行第 8 案。 

8、 

案由：有鑑於疾管署今年度採購之三合一疫苗加小兒麻痺疫苗，仿單載明僅能應用於四至六

歲，惟疾管署卻發函表明可供五至八歲施打，為維護我國孩童之健康，並避免大量副作用產生

，爰要求衛福部應依照疫苗輸入國之仿單規定，施打對象以四至六歲為限，維護國民健康。 

提案人：陳宜民 

連署人：蔣萬安  王育敏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 

請衛福部疾管署莊副署長說明。 

莊副署長人祥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剛剛已和提案委員討論過，我們建議酌修文字如下，倒數第三

行的「並避免大量副作用產生……」修正為「為避免大量疫苗不良反應，爰要求衛福部應審慎

衡酌現有疫苗調度，並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，嚴密監控，維護國民健康。」 

主席：請陳委員宜民發言。 

陳委員宜民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關於本案，我們再作修正；因為這個四合一疫苗讓

許多開業醫師很擔心，林部長也很清楚，他們擔心這個疫苗會產生比較嚴重的副作用─休克，

頭痛、發燒還是小事情，令人害怕的是休克，開業醫師無法處理這種緊急狀況。因此，我們能

不能改成說，若兒童年逾仿單規定，但也想要施打，這時就請家長帶到附近的衛生所施打，因

為那裡的急救措施可能會比較妥適，我知道相關專家會議已經召開過了，但若還是這麼做，則

責任還是會推到開業醫師的身上，所以他們也會擔心，尤其仿單上載明僅能應用於 4 至 6 歲，

而且很多家長也都看得懂仿單。 

主席：請衛福部林部長說明。 


